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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金融资产存在公允价值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汉鼎宇佑”）于 2020

年 7月 4日晚间，通过媒体报道获悉，微贷(杭州)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涉嫌非

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査。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汉鼎宇佑科技有限公

司（Hakim Unique Technology Limited）持有微贷网（Weidai Ltd.证券代码：

WEI，以下简称微贷网）14.13%股权，本次立案调查可能导致公司金融资产存在

较大金额的公允价值变动的风险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警方通报内容 

2020年 7 月 4日，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通过其官方微博@平安上城，发

布了“警方通报”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2020年 7 月 4日，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依法对微贷(杭州)金融信息服

务有限公司（“微贷网”平台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査。目前，案件正

在依法侦办中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截至 2020年 6月末，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汉鼎宇佑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微贷

网 14.13%股权。截至 2019年末，公司对微贷网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余额为

1.76亿元，截至 2020年第一季度末，公司对微贷网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余

额为 1.55亿元。2020 年 5月末，公司员工王艳女士辞去微贷网非独立董事职务。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--长期股权投资》的规定，投资方丧失了对被投资单

位的重大影响的，剩余股权应当改按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

和计量》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。因此公司对微贷网长期股权投资，自 2020

年 6月 1日起，由按权益法进行计量变更为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

期损益的金融资产。综合考虑微贷网的二级市场股价、流动性折扣及汇率因素，



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预计 6月末，公司对微贷网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余额

为 0.76亿元（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为准）。 

2020年上半年，公司明确了聚焦智慧城市和智慧医疗为核心主业的发展战

略，此次事件不会影响公司的战略、管理及业务开展情况，对公司现金流也不会

产生影响。但鉴于目前微贷网被立案调查，公司金融资产存在较大金额的公允价

值变动的风险，对公司的业绩影响主要视微贷网二级市场的股价波动情况而定。

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除上述警方通报外，目前公司尚未获悉与案件有关的微贷网的其它信息。公

司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，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 


